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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95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和 

大会第二十五届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委员会副主席阿布杜拉·本迈卢克(摩洛哥)根据就决议草案 

A/C.2/57/L.30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决议草案 
 
 

  全面审查和评价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成果 

  执行情况的大会第二十五届特别会议和加强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 
 
 

 大会， 

 回顾其 1974年 12月 16日第 3327（XXIX）号、1977年 12月 19日第 32/162

号、1979年 12月 14日第 34/115号、1999年 7月 28日第 53/242号决议、2001

年 12月 21 日第 56／205号和 2001 年 12月 21 日第 56／206号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2年 7月 26日第 2002/38号决议， 

 还回顾《人居议程》1 和《关于新千年中的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2
  

 强调《联合国千年宣言》3
 所载到 2020 年年底前使至少一亿贫民窟居民的

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的报告，1996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伊斯坦布尔》（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7.IV.6），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2
 第 S-25/2号决议，附件。 

 
3
 第 55/2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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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约翰内斯堡宣言》、4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

会议执行计划》
5
 以及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蒙特雷共识》,

6
 

 确认召开世界城市论坛第一届会议，这是一个非立法性质的技术论坛，在联

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不开会的年份，专家们可在该论坛交流意见；以及地

方当局咨询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该委员会是人居署执行主任的咨询机构， 

 欢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为了与联合国其他基金、计划署以及与诸如世界

银行之类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所作的努力， 

 认识到人居署新的战略构想的主旨及其对安全的土地保有权和城市治理两

个全球运动的重视是切实有效实施《人居议程》的战略起点，特别是在指导在人

人有适当住房和可持续人类住区发展的国际合作方面， 

 意识到在实施《人居议程》、《关于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以及相关的

国际商定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各项目标方面需要实现更大的一致性和效

力， 

 认识到需要增加对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的可预测财政捐款，以确保

及时而有效地执行《人居议程》、《关于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以及相关的

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载于《千年宣言》和《约翰内斯堡宣言》以及《执行

计划》中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取得具体成果， 

 重申呼吁人居署执行主任进一步努力加强基金会，以便实现其第 3327（XXIX）

号决议所列关于支助执行《人居议程》的主要业务目标，包括支助住房、相关的

基础设施发展方案以及住房筹资机构及机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全面审查和评价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成果执行

情况的大会第二十五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7
 关于加强人居署的报告

8
 和关于协调

执行《人居议程》的报告，
9
 

__________________ 

 
4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2002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5
 同上，决议 2，附件。 

 
6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报告，2002年 3月 18日至 22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7
 A/57/271。 

 
8
 A/57/272。 

 
9
 E/2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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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强调各国政府作出的关于执行《人居议程》、
1 
《关于新千年中的城市和

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
2
 以及载于《联合国千年宣言》的到 2020年年底前实现至

少使一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目标的承诺， 

 2. 还强调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包括关于到 2015

年年底前使无法得到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口的比例以及无法得到基本卫

生条件的人口的比例降低一半的承诺，并请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支助发展中国

家实现这些目标，以增加得到洁净水、卫生设施和适当的住房的机会； 

 3. 鼓励会员国加强国家人居委员会并酌情加强其他机制，使其制度化，成

为基础广泛的平台，以制订并执行以《人居议程》、《关于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

宣言》以及载于《千年宣言》中的相关国际发展目标为基础的行动计划； 

 4. 促请所有国家加强住房和人类住区发展活动，并将这些活动纳入其发展

规划框架的主流； 

 5. 确认各国政府对合理和切实有效实施《人居议程》和《关于城市和其他

人类住区的宣言》负有首要责任，强调国际社会应充分履行承诺，通过提供必要

资源、建设能力、转让技术和建立有利的国际环境，支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

济国家的努力； 

 6. 强调在决策各级、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优先考虑实施《人居议程》

和《关于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包括实现在一个城市化的世界、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实现人人有适当住房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重要性； 

 7. 请人居署执行主任进一步加强努力，使城市联盟倡议成为实施《人居议

程》双重目标、即在一个城市化的世界中实现人人有适当住房和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手段； 

 8. 鼓励人居署继续实施《人居议程》和《关于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

包括通过在合法的框架内，根据各国国情，促进与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私营

部门以及《人居议程》其他伙伴建立伙伴关系，赋予它们权力，使它们在提供住

房以及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9. 重申邀请各国政府和人居议程伙伴协助传播《关于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

的宣言》； 

 10. 还重申各国政府同意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加强对话，除其他外，包括通过

人居署理事会就与有效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和加强地方当局有关的所有问题

进行对话，以根据每个国家的法律框架和政策支助执行《人居议程》； 

 11. 鼓励各国政府及其人居议程伙伴评价并向人居署报告其执行《人居议

程》和《关于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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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欢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加强合作，感兴趣

地注意到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设想在接受国选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安

插当地征聘的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方案管理人员； 

 13. 呼吁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相

关机构和组织在各自的授权和不同的方案和组织特征范围内，加强合作，大力协

调各项活动，以促进实施《21 世纪议程》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

行计划》
5 
的相关规定，以支助可持续发展； 

 14. 重申邀请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依照《关于城市和其他人类住

区的宣言》第 66 段，设立人居议程任务主管系统，以便更有效地监测和相互加

强国际机构为支助执行《人居议程》而采取的行动； 

 15. 呼吁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根据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要求，进一步支

助执行为非洲城市供水方案； 

 16. 赞赏地认识到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为加强人居署正在进行

的努力，并鼓励她继续努力； 

 17. 请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机关和机构加强支助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以

加强该署成为编制齐全的联合国计划署开展业务的能力； 

 18. 还赞赏地认识到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为加强联合国生境和

人类住区基金会不断作出努力，并请力所能及的各国政府及其人居议程伙伴加强

以可以预测的方式向该基金提供更多的财政捐助； 

 19. 请秘书长不断审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和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资

源需要，以便有可能以有效的方式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以及设在内罗毕的其

他联合国机构和组织提供必要的服务， 

 20.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合并报告； 

 21. 决定在其第五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题为“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

（人居二）和大会第二十五届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的项目。 

 

 


